附件1-1（样张1-1）
《进沪车辆专用通行证》申请书

        县（市、区）公安局               ：

世博会期间，本单位因业务需要共有   辆机动车需进入上海市境陆路道口。特申请《进沪车辆专用通行证》   张，经我单位自审，现提交    辆车辆信息和   名驾驶员身份信息，请予以核发。联系人：        ；联系电话：              。

特此申请。

附：相关车辆和人员信息

单位（签章）：

 月  日

《进沪车辆专用通行证》申请书回执联

             单位：

今收到贵单位提交的《进沪车辆专用通行证》申请书及    辆车辆信息和    名驾驶灵身份信息。经初步核对无误予以受理，我所将根据有关规定开展审核工作，请于五个工作日后携此联并贵单位介绍信来我所领取。

联系电话：

        县（市、区）公安局              
                      2010年  月  日

附件1-2（样张1-2）

责    任    书
为配合做好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进沪车辆的安全检查工作，本单位承诺如下：
一、保证根据相关标准和要求对本单位所属车辆及驾驶员进行初审，保证递交公安机关审核的车辆及驾驶员信息真实。

二、本单位车辆在每次进沪前，保证经单位领导审批同意，并加强驾驶员的管理，保证不安排公安机关告知的不得驾驶悬挂《进沪车辆专用通行证》车辆出入上海市境陆路道口的驾驶员承担进沪驾驶任务；对本单位及下属单位驾驶员和随车人员开展安全教育，保证驾驶员和随车人员进沪时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和政府发布的临时性管制措施。
三、本单位车辆进沪时，保证随车不携带爆炸物、剧毒化学品、放射性同位素、枪支弹药等危险物品，不携带管制刀具、弓弩等管制物品，不携带法律所明令禁止的其他物品。
四、本单位所有长途货运、客运车保证不违规在客（货）运站外搭载、卸载货物和上、下客。（本条仅涉及长途客运单位）
五、保证所申领的《进沪车辆专用通行证》与申请车辆信息一致。并按要求粘贴在申领车辆前挡风玻璃右下角位置，不转让或伪造、变造、倒卖《世博道口专用通行证》。一旦遗失或被盗，及时报告公安机关。

六、保证本单位车辆在每次进沪前，将驾驶人员和随车人员身份信息报公安机关备案。（长途客运单位除外）
七、如违反上述事项，本单位及相关责任人承担相应责任。
责任单位：                  责任人：
                             日期：2010年  月  日

（以上为正面）
责任认定

一、不按规定对本单位所属车辆、驾驶员及随车人员进行初审，或没有落实每次报备制度，或以提供虚假材料等方法取得《专用通行证》的，已核发的《专用通行证》予以注销，造成严重后果的，追究单位领导和相关责任人责任。

二、没有落实单位领导审批制度，致使本单位车辆和随车人员在沪期间发生违法犯罪案件或影响恶劣事件的，追究单位领导和相关责任人责任。

三、本单位车辆携带危险物品、管制物品和国家法律所明令禁止的其他物品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条、三十二条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本单位营运车辆违规在客（货）运站外搭载、卸载货物和上、下客的，依法予以处罚，发生严重后果的，追究单位领导责任。

五、非法转让或伪造、变造、倒卖《专用通行证》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二条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以上为反面）

附件1-3（样张1-3）

《进沪车辆专用通行证》车辆审核表（单位）

	号牌号码
	
	车辆类型
	

	号牌颜色
	
	是否ETC车辆
	

	车辆用途及申领理由：

	预计进沪月份（在空格中打勾）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经常出入

	
	
	
	
	
	
	
	
	

	（贴车辆行驶证正证复印件）
	（贴车辆行驶证副证复印件）

	本单位自审意见：

签章

时间

	公安机关审核意见：

签章

时间


附件1-4（样张1-4）

《进沪车辆专用通行证》驾驶员审核表（单位）

	驾驶员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民族
	

	身份证号码
	
	
	
	
	
	
	
	
	
	
	
	
	
	
	
	
	
	

	驾驶证号
	
	
	
	
	
	
	
	
	
	
	
	
	
	
	
	
	
	

	居住证号码
	

	证件号码
	
	证件种类
	护照
	港澳居民通行证
	台湾居民通行证

	户籍地址
	

	居住地址
	

	工作部门
	

	联系方式
	固定电话
	
	手机
	

	驾驶证复印件

	正证
	副证

	本单位自审意见：

签章

时间

	公安机关审核意见：

签章

时间


注：《港澳居民通行证》指《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通行证》指《台湾地区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附件1-5（样张1-5）

	序    号
	车辆类型
	号 牌 号 码
	号 牌 颜 色

	
	
	
	

	
	
	
	

	
	
	
	

	
	
	
	

	
	
	
	

	
	
	
	

	
	
	
	

	
	
	
	

	
	
	
	

	
	
	
	

	
	
	
	

	
	
	
	

	
	
	
	

	
	
	
	

	
	
	
	


单位车辆信息汇总表

申报单位：                          申报时间：2010年   月   日
附件1-6（样张1-6）

单位驾驶员信息汇总表

申报单位：                                  申报时间：2010年   月   日
	序号
	姓名
	国籍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驾驶证号

	
	
	
	
	
	

	
	
	
	
	
	

	
	
	
	
	
	

	
	
	
	
	
	

	
	
	
	
	
	

	
	
	
	
	
	

	
	
	
	
	
	

	
	
	
	
	
	

	
	
	
	
	
	

	
	
	
	
	
	

	
	
	
	
	
	

	
	
	
	
	
	

	
	
	
	
	
	

	
	
	
	
	
	

	
	
	
	
	
	


《进沪车辆专用通行证》驾驶员和随车人员报备表（单位）

	车牌照号
	
	通行证号
	
	起止时间
	

	驾驶员姓名
	
	驾驶证号
	
	手  机
	

	随

车

人

员
	姓  名
	身份证号（护照、港澳居民通行证、台湾居民通行证）
	手  机
	

	
	
	
	
	

	
	
	
	
	

	
	
	
	
	

	
	
	
	
	

	
	
	
	
	

	
	
	
	
	

	
	
	
	
	

	本单位自审意见：

签章

时间

	公安机关审核意见：

签章

时间


注：《港澳居民通行证》指《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通行证》指《台湾地区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附件2-1（样张2-1）

《进沪车辆专用通行证》申领表（个人）

	申领人姓名
	
	性 别
	
	民 族
	

	出生日期
	
	国 籍
	

	证件号码
	
	证件种类
	护照
	港澳居民通行证
	台湾居民通行证

	身份证号码
	
	
	
	
	
	
	
	
	
	
	
	
	
	
	
	
	
	

	居住证号码
	
	驾驶证编号
	

	户籍地址
	

	居住地址
	

	邮寄地址
	
	邮编
	

	联系方式
	固定电话
	
	手机
	

	工作单位
	

	单位地址
	

	号牌号码
	
	车辆类型
	

	发动机号
	
	号牌颜色
	

	品牌型号
	
	是否ECT车辆
	

	预计入沪时间（在空格中打勾）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经常出入

	
	
	
	
	
	
	
	
	

	审核意见：

审核部门签章

审核时间


注：《港澳居民通行证》指《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通行证》指《台湾地区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回 执 联

           ：

《进沪车辆专用通行证》申领表已收。请于三个工作日后，持本回执及本人身份证或行驶证到                  窗口领取。

详细地址：                     联系电话：

                               受理单位：

                             2010年 月 日

附件2-2（样张2-2）

承   诺   书

为配合做好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进沪车辆的安全检查工作，本人承诺以下事项：

一、保证并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和政府发布的临时性管制措施。

二、本人使用的车辆进沪时，保证随车人员不违反法律法规和政府发布的临时性管制措施；随车不携带爆炸物、剧毒化学品、放射性同位素、枪支弹药等危险物品，不携带管制刀具、弓弩等管制物品，不携带法律明令禁止的其他物品。

三、保证所申领的《进沪车辆专用通行证》与申请车辆信息一致。并按要求粘贴在申领车辆前档风玻璃右下角，不转让或伪造、变造、倒卖《进沪车辆专用通行证》。

四、不将车辆借给他人驶入上海市境，或不安排其他未经公安机关审核同意的人员驾驶本车进入上海市境。一旦遗失或被盗，及时报告公安机关。

五、保证在每次进沪前，将驾驶人员和随车人员身份信息报公安机关备案。

六、如违反上述事项，本人承担相应责任。

                       承诺人(签名奈印)：

                       日期：2010年  月  日

（以上为正面）

责任认定

一、以提供虚假材料等方法取得《专用通行证》的，已核发的《专用通行证》予以注销，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二、没有落实每次报备制度，致使车辆、驾驶员和随车人员在沪期间发生违法犯罪案件或影响恶劣事件的，追究车主、驾驶员和随车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车辆携带危险物品、管制物品和国家法律所明令禁止的其他物品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条、三十二条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擅自将车辆借给他人驶入上海市境，或不安排其他未经公安机关审核同意的人员驾驶本车进入上海市境，已核发的《专用通行证》予以注销，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五、非法转让或伪造、变造、倒卖《专用通行证》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二条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以上为反面）

附件2-3（样张2-3）

授权驾驶委托书

        县（市、区）公安局               ：

本人委托        长期驾驶牌号为        的车辆在世博会期间持《进沪车辆专用通行证》进入上海市境。

委托人：

月  日

附：被委托人基本信息

	申领人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民族
	

	身份证号码
	
	
	
	
	
	
	
	
	
	
	
	
	
	
	
	
	
	

	居住证号码
	

	其他证件号码
	
	证件种类（打钩）
	护照
	港澳居民通行证
	台湾居民通行证

	驾驶证编号
	

	户籍地址
	

	居住地址
	

	邮寄地址
	
	邮编：
	

	联系方式
	固定电话
	
	手机
	

	工作单位
	

	单位地址
	


 附件2-5（样张2-5）

《进沪车辆专用通行证》驾驶员和随车人员报备表（个人）

	车牌照号
	
	通行证号
	
	起止时间
	

	驾驶员姓名
	
	驾驶证号
	
	手  机
	

	随

车

人

员
	姓  名
	身份证号（护照、港澳居民通行证、台湾居民通行证）
	手  机
	

	
	
	
	
	

	
	
	
	
	

	
	
	
	
	

	
	
	
	
	

	
	
	
	
	

	
	
	
	
	

	
	
	
	
	

	车主签名

时间

	公安机关审核意见：

签章

时间


注：《港澳居民通行证》指《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通行证》指《台湾地区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